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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大學團隊推動大學制度的變革





教學制度改革

整合的核心機制：東臺灣人文與
環境研究暨社會實踐中心

推動多元升等制度

東華的改革





實質參與本計畫之教師，可獲授課
時數減免

跨院共同教學之教師，可獲得完整
的授課時數

教學鬆綁





103年5月28日成立
東臺灣人文與環境研究暨社會實踐中心

本中心的主要工作如下：

規劃並協調全校整合型研究計畫

推動校內整合性課程及學程

建置東台灣人文與環境資料庫

配合政府相關單位進行東台灣人文社會與環境調查

舉辦研習營、研討會、講座，

增進相關產、官、學界等之交流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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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臺灣人文與環境研究及社會實踐」
校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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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各項社會實踐的計畫

計畫導向任務編組

東台灣人文與環境研究及社會實踐中心組織架構圖



1. 集結校內整合型的研
究型計畫，成為互動
式地圖。

2. 校外的連結會和新作
坊等進行串聯。

3. 關鍵字分類檢索（城
鄉、社區、族群、農
業）等。

4. Case report案例，目
前已有50筆是花蓮在
的資料，10筆是其他
地方的案例故事。

東臺灣資料庫建置






規劃跨院學程

原住民法律事務人才（正式提報學位學程）

社會企業（創新學程）

環境友善農業（創新學程）

「東臺灣人文與環境研究及社會實踐」
校級中心





計畫型研究人員聘任辦法

如何在現有財務壓力下持續延攬人才

提供公保職缺，但由計畫支薪

已發函教育部

「東臺灣人文與環境研究及社會實踐」
校級中心





增設寒暑期課程開設辦法

 104.06.24 通過，暑期開設授課實施辦法增
加第二類

「於當學年度未曾開設之課程，因於學期中
聘任教師有困難情形，或因課程屬性適合於
暑假開授之選修課程」（第二條）

「修課人數學士班至少10人、碩（博）士至
少3人，人數不足則不開班」（第七條）

彈性課程機制





以學習地圖認列通識學分

東台灣中心負責規劃「社會實踐學習地圖」

經通識中心認可後，學習地圖內課程，包括
系所專業課程，其未在通識中心有課號者，
亦可認列通識學分

彈性課程機制



安居東臺灣：社會實踐課程地圖

通識教育中心六大學院
原住民民族學院、人文社會科學院、
環境學院、藝術學院、花師教育學院、
管理學院

東臺灣的生存樣貌、
人文想像與社會實踐

東臺灣田野調查

土地與鄉村知識
的社會實踐

基礎課程
瞭解/認識地方

Discover

核心課程
提出理論/方案

Define、Develop

進階課程
實作/在地實踐

Deliver

服務學習/部落參訪

部落工作

原住民族議題

區域文化專題

族群藝術概論Culture Camp

傳播文化

生涯探索與諮商 創意π

法律服務與陪伴 藝術文化資產與田野

部落工作

多元文化與空間研究

原住民博物館：臺灣原住民史

族群藝術概論新聞製作、原住民傳播概論

兒少福利服務

族群文化實務 東臺灣生態與人文學程

社區藝文產業發展

藝文社會企業

空間論述與實作社會企業

社區發展與心理療癒

大學課程

媒介管理、微傳播產業

一年級

二～三年級

四年級～碩班

行動方案課程





場域倫理協作關係的模式

建立正式的合作備忘錄簽署

六個單位共同簽署，知識建構
合作備忘錄

 港口社區發展協會
 花蓮部落大學
 東台灣人文與環境研究及社會

實踐中心
 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
 花蓮縣港口國小
 藝文職人工作室

非正式之校級制度





目前升等制度中之教學與服務項目並無實際

功能，因此升等與否實質上乃單獨由研究項

目決定。

多件訴訟與申訴爭議，使得現行制度獨尊機

械式量化評分標準與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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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研究升等到多元升等





東華大學自2014年起推動多元升等

制度

在多元升等建議草案中，研究、教

學及服務項目均需接受實質審查

（而非現行量化記點門檻制），惟

教師個人可決定其發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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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研究升等到多元升等





取消現行制度中的機械式量化評分

標準與門檻。

在多元升等方案中，由實質審查檢

具實質理由送院教評會評分，以落

實同儕評鑑精神。實質審查只寫評

語，不打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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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研究升等到多元升等





院教評會擔負主要責任與功能。

學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檢具推薦
升等（或不推薦升等）之實質理由送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不決定升等案是
否可以進入院教評會，如此作法亦可
避免教師人數少之系發生人為操縱的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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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研究升等到多元升等





部分教師認為草案仍有發生人為操縱
的可能性，無論主要決定層級是系、
院、或校。因此反對校內同儕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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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研究升等到多元升等：爭論與停滯





若無院系內同儕評鑑，如何評定
教師教學與服務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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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研究升等到多元升等：反思





新方案:

多元升等制度結合升等限額制；
取消限期升等條款；
教師評鑑引入同儕評鑑；
院教評會擔負主要責任與功能。

2015年8月起密集討論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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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研究升等到多元升等：向前行





例如1：研究員制度

例如2：社會企業學程的規劃
法律事務人才學位學程規劃

推動校級制度改革的困境


